保密协议
            
甲方：北京京深深向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和协科技大厦B座
联系人：___张斌___，联系电话：_13811030290_

乙方：_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地址：_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_________
联系人：__白桦___，联系电话：__18601235516_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于【 2022 】年【 7 】月【 4 】日签订协议。
1．目的
鉴于甲方与乙方针对___深向星途1代6×4智慧重卡____ (本协议所称 “项目”指甲方与乙方拟进行的    SXXT-01    项目)进行合作，在接触和谈判以及业务合作的过程中，双方均有可能会向另一方披露本协议第2条定义的秘密信息。披露信息的一方在下文中简称“披露方”，接收信息的一方在下文中简称“接收方”，为保护双方的共同利益，保守秘密信息，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守：
2．定义
2.1本协议所称“秘密信息”是指在本协议签署前或签署后，由接收方通过书面、口头或其他任何方式从披露方或披露方代理人处获得的，或者在与披露方或披露方代理人的讨论中获得或双方在合作期间所产生的任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a）合作中的技术信息以及在技术信息的接触上派生出来的秘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方案、工程设计、结构设计、电路设计、外观设计、制造方法、配方、工艺流程、技术指标、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研究开发记录、图纸、样品、样机、模型、模具、操作手册、技术文档、相关的函电、参数、测试、分析数据、绘图（包括录音录像资料和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子数据等电脑存储资料）等。
（b）经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投资计划及年度计划；暂不公开或不公开的经营分析、财务、统计、银行信息；市场营销策略、营销计划、价格渠道、招投标中的标底及标书内容、客户资料、重大商业活动计划及安排；重要会议内容及记录、以及相关公司经营管理相关文件。
（c）披露方依照法律规定和有关协议（如技术合同等）的约定要求接收方承担保密义务的其他事项。
2.2本协议所约定的接收方对本条所述的“秘密信息”的保密义务不适用于接收方能证明的下列秘密信息：
（a）非因接收方的过错，在披露方向接收方披露秘密信息之前，该等信息已为公众所知悉；
（b）披露方事先书面同意将秘密信息披露给第三方，但此披露应限定在合法且最小必要限度范围内；
（c）接收方及关联方或他们的代表并未参考秘密信息而独立开发的成果或信息。
3．保密义务
3.1双方同意，对披露方披露的秘密信息保守秘密，并且只将其用于本协议第1条约定的目的使用。未经披露方事先书面同意，接收方不得因任何目的而使用、披露、交流秘密信息的全部或部分，也不得对秘密信息进行复制、或利用保密信息进行新的研究或开发。
3.2接收方为谈判及实施的需要，经披露方书面同意，可以向接收方的相关人员披露秘密信息，但披露的信息和人员必须严格受限于“有获知的必要”的原则。在秘密信息披露前，接收方应以书面形式向披露方提供上述拟获悉秘密信息人员的名单，并需与以上所有人员签订保密协议，且该等人员所负的保密义务程度不得低于接收方在本协议中应负的保密义务。经接收方披露获悉秘密信息的相关人员不得再将秘密信息向任何其他人员披露。
3.3本协议约定合作事项原则上不允许转包或分包，任何一方如有转包或分包应当取得另一方的同意方可进行。一方将业务转包或分包的，需按照本协议约束受托方对本协议约定的涉密信息进行保密，如受托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披露方造成的法律责任由转包方或分包方承担。
3.4本协议有效期内，接收方同意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护秘密信息的安全，确保接收方及接收方获知秘密信息的相关人员不以任何方式将该秘密信息的任何方面泄露或透露给任何人，或者将秘密信息用于本协议第1条约定目的以外的任何目的。接收方采取前项保密措施所赋予的注意程度应不低于接收方对自己类似秘密信息保护所赋予的最高注意程度。接收方同意在其发现存在不当使用或不当处置披露方秘密信息的情况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披露方，并同意协助披露方处理上述情况。
3.5如接收方与第三方订立有专有信息交换协议，并且该协议的条款和条件的严格程度不低于本协议，接收方应将该专有信息交换协议提交披露方，并应在取得披露方的事先书面同意后才能向前述第三方披露保密信息。
3.6任何由披露方提供或从披露方获得的包含有秘密信息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磁带、文件、草稿、手册、说明书、流程图、项目列表和数据文件的打印稿（以下简称“材料”），应当是，且将一直是披露方的财产。未经披露方的事先书面同意，该等材料不得被全部或部分复制。材料的任何复印件也应是披露方的财产，同时接收方应按照本协议规定的保护秘密信息的方式保护该等材料。
3.7双方均承诺在国家法律、法规、行业监管规定及其他相关行业监管政策的范围内，充分落实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信息主体授权获取、异议投诉的相关规定，完善各自的客户服务渠道、制度、流程、系统等，充分保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如基于上述需求涉及对外披露信息的，双方均应在合法且最小必要限度原则内披露，如违规披露造成的全部损失由违约方承担。
3.8对于本协议签署前、签署过程及履行等过程中，接收方所接触到的披露方及披露方关联公司的保密信息，接受方应依据本协议约定履行保密义务。
4．资料返还
协议终止后或本协议所约定的项目完成后，接收方应永久性销毁从披露方取得的所有包含秘密信息的资料包括保存在任何介质中的秘密信息的任何复印件、重印件、复制品或者记录（包括对秘密信息的任何分析）；如果该技术资料属于不能归还的形式、或已经复制或转录到其他资料或载体中，则应删除。接收方应在本协议终止后的五日内向披露方书面证实其对本条款的遵守，如接收方未销毁或未完全销毁并由此给披露方造成损害的，由接收方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
5．协议期限
本协议规定的保密义务自本协议生效日起十年，协议终止后，双方仍然有义务保守协议中规定的专有信息秘密，除非上述保密信息已成为公知信息。
6．知识产权归属
被披露的秘密信息的一切知识产权及相关权益依法归披露方所拥有。包括但不限于专利、商标或著作权，版权及其他相关知识产权的邻接权。本协议的签订并不视为披露方授予接收方任何知识产权的权利（包括所有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和相关权益。
7．不招募
双方同意，在保密期限内，除非作为双方债权交易的组成部分，其不得且应当促使其关联方不得，主动招募相对方或相对方关联方中任职的任一雇员辞去其在相对方或该关联方的职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相对方或相对方任一关联方及其任何雇员的雇佣关系。
8．违约责任
接收方同意，为保护披露方及其业务，本协议规定的接收方的义务都是必须的且合理的。接收方明确同意，如果接收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或因接收方的原因导致本协议项下的秘密信息被任何第三方获知，则接收方应当赔偿披露方由此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直接的或/及间接的，有形的或/及无形的财产或/及非财产方面的损失，以及披露方因接收方的违约行为而支付的合理的律师费、诉讼/仲裁费等损失。
9．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签订、效力、履行、解释和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双方应于20日内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则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10.通知
10.1本协议文首约定的地址为双方法定送达地址，双方往来及本协议有关的通知均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可采用电子邮件、邮件、传真、电报、当面送交等方式传递。以上方式无法送达的，方可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任何文件、通讯、通知，只要按照本条约定的联系地址发送，即应视作在下列日期被送达：邮递（包括特快专递、平信邮寄、挂号邮寄），以邮寄之日后的第五个工作日视为送达日；传真、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或其他电子通讯形式发出，以发送之日视为送达日；专人送达，以收件人签收之日视为送达日。收件人拒收的，送达人可采取拍照、录像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并将文书留置，亦视为送达。
10.2一方变更通知或通讯地址，应自变更之日起7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由未通知方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相应责任。
11．其它
11.1本协议任何条款的无效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其他条款对本协议双方仍有法律效力。
11.2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11.3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双方在协议首部约定的日期签署本协议，特此为证。
（以下无正文）

甲方： 北京京深深向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4
